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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函〔2011〕223号
成都市文化局关于举办成都市第四届
艺术团体中青年演员表演大赛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县文化局，直属各文艺院团、市文化艺术学校，社会各文艺表演团体：

为推动全市文艺单位“出人出戏”工作，发现和储备人才资源，向基层推荐优秀文艺节目，市文化局定于2011年第4季度举办成都市第四届艺术团体中青年演员表演大赛活动。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成都市文化局

    承办：成都演艺协会

    协办：成都市川剧院、成都艺术剧院、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

二、比赛时间

    2011年11月至12月

三、比赛地点

成都市川剧艺术中心等剧场（排练场）

四、奖项设置

（一）大赛按戏剧（戏曲折戏、戏剧小品等）、声乐、器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皮影7个组设立奖项，每组分金、银、铜奖及优秀演员奖，对特别有潜质的演员颁发新人奖（数量视报名情况确定，获奖人员每组比例不超过参加决赛人数的30％）；大赛另设组织奖4名；

（二）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均发给参赛证书，对获得金银铜奖、优秀演员奖、新人奖者颁发奖杯和证书，对获得组织奖的单位颁发奖金、奖杯和证书。

（三）获得金银奖的演员（非专业团体参赛者）将签约为市国办艺术单位特聘演员；推荐参加市国办艺术单位大型文艺项目的创作演出及成都市举行的重大艺术活动、对外文化交流演出活动；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省级相关赛事并根据获奖情况给予奖励。

五、比赛人员及报名、参赛作品

（一）参赛人员为成都区域内（包括各区、市、县）各国有和社会艺术团体、各艺术院校、民间组织的专职、业余演员。参赛人员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省内其他市州的成都藉人士和作品内容符合（三）标准的演员。

（二）参赛人员在成都市文化局和成都演艺协会网站上下载报名表格，本人填写后，由参赛人员所在艺术院团、各艺术院校、民间组织推荐参赛。报名时间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截止时间为11月10日。

成都市文化局网站：www.chengduwenhua.gov.cn；

成都演艺协会网站: sc-cpaa.com

（三）参赛作品要求具有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思想内容健康，艺术特色鲜明。作品时间限制：戏剧（戏曲折戏15分钟、戏剧小品12分钟）、声乐5分钟、器乐6分钟、舞蹈5分钟、曲艺6分钟、杂技6分钟、木偶皮影6分钟，尤其鼓励热爱成都、表达成都的作品，提倡艺术创新，形式多样化的节目参赛，决赛作品原则上为近两年的新创、复排作品。

六、比赛组织

（一）大赛分初赛、复赛、决赛。初赛由大赛组委会授权各国有和社会艺术团体、各艺术院校、民间组织组织实施；复赛和决赛由大赛组委会指定的承办单位组织实施。

（二）比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初赛产生复赛演员，复赛产生决赛演员。初赛演员进行现场表演；复赛演员由大赛评委会审看表演录像；决赛演员现场表演。评选结果经大赛监委会确认报经组委会领导审批后颁布。各组参加复赛和决赛人员的名额视报名情况确定，原则按照3进1的比例产生下一轮比赛演员。

七、比赛和颁奖安排

（一）初赛。
时间：2011年11月11日至11月21日

地点：参赛人员报名单位

（二）复赛。
时间：2011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

地点：待定

（三）决赛：（2011年优秀舞台节目推荐汇演）

时间：2011年12月16日至12月18日（暂定）

地点：成都市川剧艺术中心（暂定）

（四）颁奖：

时间：2011年12月30日

地点：成都市川剧艺术中心（暂定）

八、赛事组织

成立市文化局成都市第四届艺术团体中青年演员表演大赛（第二届成都艺术人才选拔赛）领导小组。

组  长：朱树喜，市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王爰飞，市文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李莲成、王苏春、蔡德明、杨晓泉、邓先富、钟刚毅、雷音、唐静、傅启辉。

领导小组下属办公室，负责对大赛承办单位的业务指导、程序把关、事务协调等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局艺术处，蔡德明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承办单位组织成立大赛执行机构，主要包括组委会、评委会、监委会。局艺术处负责指导开展工作。

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认真开展好宣传动员以及报名和初赛工作。进入复赛人员的报名表、录相光盘等相关资料务于11月25日前报送大赛活动组委会。

特此通知。
附件：成都市第四届艺术团体中青年表演大赛报名表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联系人：高颂；联系电话：61883784、13808003741）

附件：

                                                                  编号:

成都市第四届艺术团体中青年演员表演大赛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两寸彩色

免冠近照

	选送单位
	
	

	节目名称
	
	

	艺术种类
	戏剧□  舞蹈□  器乐□  声乐□  曲艺□   杂技□   木偶皮影□
	

	指导教师
	
	节目时间
	         分   秒

	导    演
	
	音    乐
	CD□ MIDI□ MP3□ 乐师□

	节

目

简

介
	

	表演所需器材
	

	选送

单位

意见
	


制表：成都市文化局                          2011年   月   日
主题词：文艺创作  文艺演出  通知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成都市文化局办公室               2011年10月25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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